关于做好2012届学生顶岗实习工作的通知
各系：
根据学院教学工作整体部署,2012届学生顶岗实习已全面启动，为进一步做好学生顶岗实习有关工作，现将我院毕业生顶岗实习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安排

1．实习安排与宣传动员阶段（2011年11月）

   （1）各系制定本系顶岗实习工作计划并报教务处备案。顶岗实习于11月下旬开始进行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同步开展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与顶岗实习合并指导。

   （2）召开顶岗实习动员大会。使学生明确实习目的和要求，组织学生学习《顶岗实习手册》，使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。
2．指导阶段（2011年11月－2012年6月）

   （1）各系确定校内外实习指导教师，明确实习指导教师的职责与指导任务，并于2011年12月31日前将所在系学生顶岗实习情况汇总后报教务处。
   （2）指导教师与学生做好沟通交流，定期了解学生实习单位、岗位等信息，明确实习要求；通过走访实习企业，关心学生的思想工作状况，了解和帮助学生处理实习中的业务问题，做好学生顶岗实习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工作，督促学生网络汇报实习过程，填写《顶岗实习指导教师联系情况记录及月度评价表》。
 3．中期检查阶段（2012年2－3月）

（1）各系顶岗实习领导小组制定中期检查方案，并报教务处备案。
（2）各系组织巡视工作，了解实习进度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度及学生思想状况。

   （3）各系组织学生和指导教师做好中期检查工作，并将各系中期检查总结报告交教务处。

    4．实习结束和总结阶段（2012年5－6月）

   （1）实习结束前，学生应完整填写《顶岗实习手册》；指导教师协助学生做好实习总结，根据学生表现和实习单位的鉴定意见，评定学生的实习成绩。
（2）各系汇总和提交《实习成绩汇总表》，并将成绩录入教务系统。

   （3）各系总结年度实习工作，形成书面总结材料备案。

 各系可根据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对各个环节的时间进行适当调整。

二、具体要求
1．关于指导老师要求：
（1）各系实习指导小组全面管理学生顶岗实习过程，各系应确保每月和学生联系2次以上，实习阶段至少1次到现场巡视，保证顶岗实习按照实习计划运行。
（2）各系校内专任毕业实践环节管理员，主要负责实习管理与协调工作和毕业进度的控制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的监控，具体为配合系领导做好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安排、实习巡视安排、巡视总结及材料的收集和报送等工作。

     （3）校内实习指导老师，主要负责与实习生的联系与指导以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指导，具体为走访企业、指导学生顶岗实习、指导学生填写《顶岗实习手册》，指导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做到至少每2周和学生联系1次。
（4）校外实习指导教师，协同校内指导教师和实习单位共同做好顶岗实习学生的思想、工作、生活等方面的指导和监管工作，并做好工作记录，协助实习单位完成顶岗实习学生的业绩评价。

    2．关于学生要求：
（1）学生应当根据《顶岗实习管理办法》及《专业顶岗实习指导书》的要求，认真参加实习；

（2）到岗后一周内，必须通过多种渠道（包括短信、qq、电话、邮件等等），向校内指导教师反馈岗位落实情况、工作内容和校外指导教师相关信息；
（3）学生每2周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中至少提交1篇周记，不具备条件的也可通过其它形式向指导教师提交阶段性工作小结；
（4）顶岗实习即将结束时，学生应当在企业将《顶岗实习手册》填写完整，其中学生顶岗实习综合评价表中须由实习单位签署意见并盖章。返校后交至校内指导教师处。
（5）完成学院和各系交代的其它任务。
教务处

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八日

